


定，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14,113股限

制性股票，其中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为28.92元/

股，共计106,015股；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第一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

为41.18元/股，共计50,050股；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第二次授予部分

回购价格为44.44元/股，共计1,248股；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

回购价格为32.35元/股，共计56,800股。 

2、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第二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

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： 

根据公司《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，预留第二次授予部分第

一个限售期已届满，业绩指标等解除限售条件已经达成，满足第一个解除限售期

解除限售条件，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第二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

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，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、有效，符合《管理办

法》的有关规定。 

综上，监事会同意公司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除限售，并

为其办理相应的解除限售手续。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 31 人，可

申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6,940 股，占目前公司总股本

1,597,923,353股的 0.0036%（按截至 2023 年 1 月 6 日公司的总股本计算）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